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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印边界锡金段的历史 由 来与法律依据
＠

——兼议印度非法越界行为 的 国际法律责任

曾 皓

［摘要 ］ 中 印 边界 锡金段 系 从 中 国 西藏和 英属 锡 金之 间 的 边界 演 变 而来 ，
该 中 （藏 ）英 （锡 ）边界 已 由 １ ８ ９ ０

年 《 中 英 会议藏 印 条 约 》 正 式 划 定 。 中 印 两 国 历届 政府均 承认这 一事 实 。 而且
， 长 期 以来 ， 中 印 两 国 持

续 、 和平 地 沿 １ ８ ９０年 《 中 英会议藏 印 条 约 》 划 定 的边界行使管辖 权 。 因 此
， 中 方 所 主 张 的 中 印 边界锡 金

段 具有 国 际条 约 、 保持 占 有
、
禁止反 言 等法 律依据 。 ２０ １７年 ６ 月 中 旬

，
印 军越过 中 印边界锡 金 段进入我 国

洞 朗 地 区
， 并 与 我 军进行长 时 间 的 对 峙 。 依据 国 家责 任 法 ， 印 度 的 越界 军 事 行动 ， 是违背 《联合 国 宪 章 》

与 国 际法基本原则 ， 违反相 关 国 际条 约 的严 重 国 际 不 法行 为 ，
印度必须对 此承担相 应 的 国 家 责任 。 我 国

有 杈根据 国 际 法相 关 规定 ， 采 取反措施敦促 印度履行 其 国 际 义务 ， 并 实施适 当 的 自 助 措施 以有效地维 护

国 家 主权 与 领 土 完 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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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１ ４

２ ０ １ ７年 ６ 月 中旬 ， 印度边防军 队在 中 印边界锡金段越过双方实际控 制线进入中方境 内 ， 阻挠 中 国边防

部 队在洞 朗地 区的正常活动 ， 并与我军在我 国 领土 内 进行长时间的军事对峙 。
②为 了论证其越界军事行

动 的
“

合法性
”

，
印军 向 印度媒体散发消 息 ，

污蔑
“

中 国军 队越界在 印度领土上施工
”

。 这引 发了 中 印两 国

就印 军越界事件的激烈外交论战 。 我 国外交部 自 ６月 ２６ 日 以来 ，

一

再强调被 印军侵犯的 中 印边界锡金段

早 已 由 １ ８ ９ ０年 《 中英会议 藏 印条约 》 正式 划 定 ， 印度历届 政府多 次 以 书面形式对此予 以确认 ， 承认双方

对锡金段边界走 向 没有异议 。 我 国政府严正要求印度遵守历史界约 ，
尊重 中 国 的领土主权 ，

立即撤 回越

界军队
，
维护好中 印 边界锡金段的和 平与安宁 。

？并 且 ，我 国 外交部还 出具了认定 印军非法越界的证据

① 本文为 国 家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
“

中 印领土争端 中的 国 际法 问题研究
”

（ １ ４ＣＧＪ０ ０ ７ ）阶段性成果
。

② 《 国 防部发言人就 印军在 边界单方面挑起事端答 问 》 ［
ＥＢ／ＯＬ

］
，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国 防部网 站 ： ｈｔ ｔｐ

：
／／ｗｗｗ ．ｍｏ ｄ ．

ｇ
ｏｖ ． ｃｎ ／ ｉ

ｎｆｏ／

２ ０ １ ７
—

０ ６／２ ６／ｃｏ ｎｔｅｎｔ— ４ ７ ８ ３ ９ ０ ８ ．

ｈ ｔｍ ， ２ ０ １ ７年 ６月３ ０ 日 访问 。

③ 《 外交部发 言人耿 爽就 印 度边 防部 队在中 印 边界 锡金段越 界事 件答记者 问 〉 ［ ＥＢ／ＯＬ ］ ， 中 华 人民 共和 国 外交部网 站 ： ｈ ｔ ｔ
ｐ

： ／／

ｗｗｗ ． ｆｍ
ｐ
ｒｃ ．

ｇ
ｏｖ ． ｃｎ／ｗｅｂ／ ｆｙ

ｒｂ ｔ＿ ７ ３ ０ ２ １／ｔ ｌ４ ７ ３ ２ ５ ７ ． ｓ ｈｔｍ
ｌ ， ２ ０ １ ７年 ６月

３ ０日 访 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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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法律依据 。
①在真相 面前 ，

印度军 方 不 得不改 口 ， 承认 印领土并未遭受入侵 。
②但印 度外交部对 １ ８ ９ ０

年 《 中英会议藏 印 条约 》 避而不谈 ，
而是声称

“

印 中两 国 就 印 中边 界锡金段 的 划 界问题 尚 未达成
一

致
”

。

印方拒不接受 中 国 的 正 告
，
反 而辩称

，

＂

印度与 中 国 军队在锡金段边境对峙是 由 中 国 引 发 的 … …洞 朗地区

的主权属于 不丹 ， 印度 与不丹存在 安全合作关系
…
… 中 国军 队应恢复现状 ， 回 到此前的地方 ， 不该入侵不

丹领土
”

。
？ 印度打着所谓

“

保护 不丹
”

的幌子
，
为其越界侵犯 中 国 领土 主权编 造所谓 的

“

法理依据
”

。 可

见 ，厘清 中 印边界锡金段 的历史 由 来与法律依据 ， 是认定 印 度此次越界行为的法律性质与法律后果 ， 以及

确 定我 国可采取何种 自 助措施 的关键 。 笔者拟对这
一

问 题做
一些研究 ，

求教 于各位方家 。

一

、 中 印边界锡 金段 的 历史 由 来

中 印边 界大致可分 为 ４段 ： 中 印传统 习 惯线东段 、 中 段 、
西段 ， 以及中 印 边界锡金段 。

④其 中 ，
３段 中 印

传统 习 惯线都未 正 式划 定
，
中 印双方就这 ３段边界线 的位置与 走 向 长期存在争议 。

⑤而 中 印边界锡金段

在英国 统治 印度时期就 已划 定 ， 中 印双方对此都予 以承认 。

（

一

）中印边界锡金段从藏哲边界演变而来

中 印两 国在历史上并没有在喜 马拉雅 山 脉东段南坡
一带接壤 。 现今中 印边界锡金段 印方

一

侧 的锡

金邦
，
是 印度 １ ９ ７５年兼并锡 金国 而攫取 的 领土。 锡金在 １ ８世纪 初期 至 ２０世纪初期是西藏地方政府的藩

属 。 西藏 人将锡金称为
“

ｖ ｂｒ ａｓ
－ｍｏ

－

ｌ

ｊ ｏｎｇ
ｓ

”

，
意谓

“

产米地
”

。 清乾隆 以来的汉文典籍依据藏文的译音将锡

金称 为
“

哲孟雄
”

。
？直 至清末时期

，
驻藏 帮办大 臣升泰 在其奏章 中 还提到 ：

“

哲孟雄 、布鲁克 巴 （ 即不丹 ，

引 者注 ） 皆西藏属 藩 ，毎届年底 ，两部长 必与驻藏大 臣呈递贺 禀 ， 驻藏大臣厚加 赏赉 以抚绥之… …哲 、布两

部遇有争讼 ， 亦禀 由 藏酌派 汉番 办理 ， 此哲 、 布 系是藏地属藩 之实在情形也 。

”

？

１８ ２ ６年时
，
英 国 人开始侵略哲孟雄 ，

并将其称 为
“

Ｓ ｉｋｋ ｉｍ
”

， 即锡金 。
⑧

１ ８ ６ １年
，
英印政府派兵侵入锡

金
， 囚禁锡金 国 王 ，

强迫其签订 了 《 英印锡金条约 》
， 迫使锡金成 为英属 印度 的 属 地 。 该条 约还规定 ：

“

锡

金的边界 由 英 国 决 定 。

”

锡 金与外 国 的边界划界 权也落入英 国人之手 。
？

１ ８ ９０年
，
英 国 又与 中 国 签订了

《 中英会议藏印 条约 》 。 该条约 规定锡金是英 国 的殖民地 （第二款 ）
，
还划定 了 中 国西藏与英属锡金之 间

的边界线 （第
一

款 ） 。
？

１ ９ ４７年 ８月 ，锡金成 为英国 的 自 治领 ，
１ ８ ９ ０年中英两 国 划定 的中 （藏 ）英 （锡 ）边界随

① ＜ ２ ０ １ ７年 ６月 ２ ９ 日 外 交部发言人 陆慷 主持例行记 者会 ＞［
ＥＢ／ＯＬ

］
， 中 华人 民共 和 国 外交 部网 站 ： ｈ ｔ ｔ

ｐ
： ／／ｗｗｗ ． ｆｍ

ｐ
ｒｃ ．

ｇ
ｏ ｖ ． ｃｎ／

ｗｅｂ／ｆ
ｙ
ｒ ｂｔ＿ ６ ７ ３ ０ ２ １／ｔ

ｌ ４７ ４ １ ２ ７ ． ｓｈｔｍ ｌ ， ２ ０ １７年 ６ 月
３ ０ 日 访问 。

②＜印 度斯坦时报 ＞ ２０ １ ７年 ６月 ２８ 日 报道 称 ， 印 度陆军参谋长拉瓦特 （Ｂ ｉ

ｐ
ｉｎＲａｗａ ｔ ）就近期 中 印边 防部队之 间发生 的对峙事 件明确

表示 ，

“

印 领 土并未遭 受入侵
”

。
ＳｅｅＢｉ

ｐ
ｉ ｎＲａｗ ａｔ 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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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
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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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 ｓ
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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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 １ ７

－

７

－

 ６ ．

③ （ 印度焊然拒绝中 方撤军要求 声称
“

已 非 １９ ６２年 的 印度
”

〉 ［ Ｎ
］ ， （参考消息 ＞ ２ ０ １ ７年 ７月 ２ 日 第 ８版 。

？＜外交部公布中 印 官员关于边界问 题报 告的 内容简介 〉 ［
Ｎ

］ ， （ 人民 日 报 ＞ １９ ６ ２年 ４月 ２ ９ 日 第 １
、 ３版 。

⑤ 截 至 ２ ０ １ ６年 ４ 月 ， 中印 两国 已 经举行 了１ ９次 中 印 边界问题特 别代 表会晤 ， 中 印边界问 题尚 未得到妥善解 决 ， 参见 （ 中国 同 印 度的 关

系 》 ［
ＥＢ／ＯＬ

］
，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外交部 网站 ： ｈｔ ｔ

ｐ

： ／ ／ｗｗｗ ． ｆｍ
ｐ
ｒｃ ．

ｇｏｖ
．

ｃｎ／ｗｅｂ／
ｇ ｊ
ｈ ｄ

ｑ
＿ ６ ７ ６２ ０ １／

ｇ ｊ

＿６ ７ ６ ２ ０ ３ ／
ｙ
ｚ＿６ ７ ６２ ０５／ １ ２ ０ ６—６ ７ ７ ２２ ０／

ｓｂ
ｇ
ｘ＿ ６７ ７２ ２ ４／ｔ ６ ０ ４ ９ ． ｓｈｔｍ

ｌ ， ２ ０ １ ７年 ６月 ３ ０日 访问
。

⑥ 参见王文静 ： ＜ １ ６ ４ １
—

１
７ ９ ３年中 国 西藏与哲孟雄 （锡金 ）的 关系 〉 ［

Ｊ
】 ， ＜ 中国 藏学 ＞１ ９ ８ ９年第 ３期 ， 第 １ １ ８页 。

⑦ 参见 （ 清史稿 〉 卷 ５ ２ ５ 〈 藩部八 ？ 西藏 ＞ ［
Ｚ

】 。

⑧ 参 见阿拉斯泰尔 ■ 兰姆著 ， 邓锐龄译 ：＜ 〈英属 印度 与西藏 〉 摘译 （
三

） ＞ ［
Ｊ

］ ， 〈 西藏 民族大学学报 （哲学社会科学版 ） ＞ ２ ０ １ ６年第 ３期 ，

第 ４ ７
—

５６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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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印边界锡金段的历史 由 来与法律依据——兼议印度非法越界行为 的 国 际法律责 任．
７

．

之成 为了 中锡边界 。

１９ ７ ５年 印度兼并锡金 。 依据现代 国 际法 ， 兼并是侵犯 国家主权 的严重不法行为 ， 以此取得领土在法

律上是无效 的 。 联合国成立后 ， 对使 用武 力侵犯别 国 领土 完整与政治独 立所造成的领土变动 ，
采取不承

认主义 ， 成为了
一

项 国 际法规则 。
①

１ ９ ７ ０年联合 国 大会通过 的 《 根据联合 国 宪章关于各 国间友好关系 与

合作 的 国 际法原则 宣 言 》 就 明确 要求 ：

“

不应承认 由 威胁或使 用武 力 而取得的领土为合法 。

”

因 此
，
中 国长

期不承认 印度对锡金 的兼并 。 在官方地 图上 ， 中 国 仍然将印度的
“

锡金邦
”

标注为 主权国家锡金 ，并将 中

国 的这段边界标示为中锡边界 。
？可见 ，

在印度兼并锡金之前
，不存在 中 印边界锡金段 。

１ ９７５年以后 ，
虽

然 中 印两 国在事实上在现 中 印边界锡金段接壤 ，但 由 于 中 国 反对印 度的侵略行径 ， 中 国不承认所谓 的
“

中

印边界锡金段
”

。 直至 ２０ ０５年
， 时任 中 国 总理的温家宝访问 印度 ， 中 印 两 国达成解决两 国 边界 问题的政治

指导原则 ，

③ 中 印两 国解决 了 锡金 问 题之后 ， 我 国才在官方文件与地图 中做了 相应的修改 。
？综上所述 ，

被 印军侵犯 的那段中 印边界线大致经历 了 由
“

藏哲边界 中 国西藏与英 属锡金边界／中英 （ 印 ）边界锡

金段 中锡边界 中 印边界锡金段
”

的演 变历程 。

（二 ）乾隆末年中国勘定了藏哲边界

据 《卫藏通志 》 记载 ， 在六世达赖喇 嘛时期 ，西藏地方就 曾 与哲孟雄分 界 ， 但其具体位置与走 向 无从

考证 。 １ ７ ８８年廓尔喀 （尼泊 尔 ）入侵哲孟雄 ，
继而大举进犯后藏 。 乾隆帝 闻 讯后 ，

派 福康安率兵入藏 反击

侵略者 。 １ ７９２年 ， 廓尔喀投降 。 清政府随即颁布 《 钦定藏 内善后章程二十 九条 ＞ ， 以 加强清朝中 央政府

对西藏的统治 。 与此 同 时 ，
清朝政府决 定限制 西藏地方政府与哲孟雄 、布鲁克 巴 （ 不丹 ）等藩属 的来往。

⑤

为 了 隔断藏哲 、藏布 的 联系 ，
１７ ９ ３
—

１ ７９４年 ， 清政府勘定 了 藏哲 、 藏布边界 ，并设立 了 鄂博 （ 即界石 ， 笔者

注 ） 。 《卫藏通志 》 记 载 ：

“

又 自 拉孜通绒辖 至波底 山 顶 ，设立鄂博 ，
此 内 为 西藏境 ， 此外为哲孟雄境 。 又

自 定 结至萨热喀 山顶 、卧龙支达 山 顶 、羊玛 山 顶 ，
设立鄂博 ，

此 内为 西藏境 ，
此外为哲孟雄境 。 又 自 干坝 至

洛纳 山 顶 、 丈结 山 顶、 雅纳 山 顶 ， 设立鄂博 ，此 内为西藏境 ， 此外为哲孟雄境 。 又 自 帕 克哩至 支莫 山顶 、 藏

猛谷 山顶 、 日 纳宗官寨 ，设立鄂博 ，
此 内 为西藏境 ，此外为哲孟雄 、布鲁克 巴 二部落境 。 又臧 曲 大河南本系

哲孟雄地界 ，被廓 尔喀侵占 已 久
，
臧 曲 大河 以外俱系廓 尔喀境 。

”

？乾隆末期 ，清政府勘定藏哲边界 ， 其实

质是一国 中央政府划 定其 国 内行政边界 的行为 ，
自 然合法有效 。 而且该边界维护 了 西藏地方政府的利

益 ，哲孟雄 、 布鲁克 巴方面也 比较满意
，
各方一直相安无事 。 只在乾隆五 十九年 （ １７ ９４

）时 ，
帕克 哩营 官所

管辖的雅纳 山顶 、支莫 山顶 、顺小河
一

带藏猛谷、 日 纳宗官寨迤北等 ４处隘 口被移交哲孟雄管理 。 因此 ，
作

为西藏 、哲孟雄 、布鲁克 巴 三地交汇 点的支 莫 山顶 （ 即 今西藏亚东县境 内 的 吉姆马珍山
，
引 者注 ）成 为了 藏

哲边界 。
？道光二十三年 （ １ ８４ ３ ） ， 驻藏 大 臣孟保 、 钟方还曾 派 后藏武官到藏哲 、藏布边界上设立过界标 。

⑧

① 参 见 ［英 】
Ｇ？ 斯塔 克著 ， 赵维 田 译 ： （ 国际法导论 ＞ ［

Ｍ
］ ， 北京 ： 法律出 版社 ， １ ９８ ４年 ． 第 １ ３ ７页 。

② 〈 中 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声 明 〉 ［
Ｎ

】 ， （ 人民 日 报 ＞ １ ９ ７ ５年 ４月 ３ ０ 日 第 １版 。

③ 〈 温家 宝就访印 成果 、锡 金问 题等 回答记者提 问 ＞ ［
ＥＢ／ＯＬ

】
， 人 民 网 ： ｈ ｔ ｔ

ｐ
： ／／ｐ

ｏ
ｌ ｉ ｔ ｉｃ ｓ ．

ｐ
ｅｏ ｐｌ

ｅ ． ｃｏｍ ． ｃｎ／ＧＢ／３ ３ １ ５ ５５ ３ ． ｈ ｔｍ
ｌ ， ２ ０ １ ７

年 ６月 ２ ８ 日 访问
。

④ ２ ０ ０５年 ４月 １８ 日 ， 国 家测绘地 理信息局法规与行业管理 司 下发 〈 关 于地 图 上锡金表 示方法变更的 通知＞ （ 测管 函 ［ ２ ０ ０ ５ ］ ２ １ 号 ） ， 该

＜ 通 知 〉 第三条 明确规定 ：

“

历史地图 ， １ ７世纪 以前的按实 际情况表示 ；
１ ７世纪至更改之 日 ， 锡金仍作为独立国家表 示 （其 中 １ ８ ９ ０年至 １ ９ ４ ７年

括注
‘

英
’

或
‘

英 占
’

） ； 自 更改 之 日 起 ， 锡金表示为 印 度的
一个邦 由 此可以 推知 ， 在 ２ ０ ０ ５年 ４ 月 １ ８ 日 以后 ， 我国 官方地 图 才将原 中锡边界标

示为现今的 中 印边界锡金段 。

⑤ 参见西藏社会科 学院 、 中 国社 会科学院 民 族研究所 、 中 央民 族学院编著 ：＜西 藏地方是 中国 不可分割 的 一 部分 （ 史料 选辑 ） ＞［
Ｚ

】 ，

拉萨 ： 西藏 人 民 出版社 ，

１ ９ ８ ６年 ， 第 ２ ７ １ 页 。

⑥ 参见 〈 西藏研 究 〉 编 辑部主编 ：＜ 西藏志 ． 卫藏通志 〉 ［

Ｚ
］卷 ２ ，



“

疆域 ？ 西界
”

， 拉萨 ： 西藏人 民 出版社 ， １ ９ ８２年 。

⑦ 吕 一燃主编 ： （近代 中 国边界史 〉 ［
Ｍ

】 下册 ， 成都 ．

？

四 川人 民出 版社 ， ２０ ０ ６年 ， 第 ７ ０ ２
—

７０ ３ ，

７ １ ６页 。

⑧ 参 见 多杰才旦主编 ：＜元 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 究 ＞［Ｍ 】下册 ， 北京 ： 中 国 藏学出 版社 ， ２ ０ ０５年 ， 第 ６９ ０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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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 ） １ ８ ９ 〇年 《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》 划定 了中锡边界

１ ８ ８８年 ， 西藏地方政府抵御英 国侵略失 利
，
最后 只 能 由清政府 出 面与英 国订立丧权辱 国 的媾和 条

约 。 光绪十六年 （ １ ８９ ０ ） ３月 １ ７ 日
，
驻藏 帮办 大臣 升泰与英 印政府总督兰斯顿 （Ｈ ＿ Ｆ ． Ｍａｒｑ ｕ

ｉ ｓＬａｎ ｓｄｏｗｎ ｅ ）

在加 尔 各答正式签订 了 《 中英会议 藏印 条 约 》 ， 两 国 于 ７月 １ ２ 日 在伦敦互换 了批准文书 。 要求 中 国放弃

对锡金 的宗主权 ， 并划 定 中 国西藏与英属锡金之 间 的边界线 ，是此次中英会议的议题之
一

。 在边界谈判

中 ，升泰要求参照 中 国 旧 档 ，将清政府在乾隆末年勘定的 藏哲 旧 界上 的地段 山 名在约文 中
一一

写 明 ， 尽量

将中锡边界描述清楚 。 但英方拒绝 了这
一合理要求 ，英方认为立约后再通过实地勘界把这些界标在地 图

上标示 出 来 即可 。
①最后 ， 《 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》 第

一

款只规定 ：

“

藏 、哲之界 ， 以 自 布坦 （ 即 不丹 ， 引 者 注 ）

交界之 支莫挚 山 起
，
至廓 尔喀边界止 ，

分哲属梯斯塔及近 山南流诸小 河 ，
藏属 莫竹及近 山 北流诸小 河 ，

分

水流之
一

带 山顶为 界 。

”

？即中 国西藏与英 属 锡金 以流入锡金梯斯 塔河及其支流 的 水流和流入西藏莫竹

河及 向 北流入其他西藏境 内 河流 的水流间的分水岭为边界 。 这段边 界线起 自 与不丹交界的 吉姆马 珍山 ，

并沿上述分水岭行至与尼 泊尔边界 。
③

《 中英会议藏 印条约 》 划定 了 中 （藏 ）英 （锡 ）边界 ，但 因 升泰 向英方提 出 需等条约议定 的事项全部 了

结 ， 驻藏大 臣再派 员会 同 西藏番官 、英方人员
“

三面会 同
”

来勘界 ， 因 此中英两 国并未立 即勘界 。
④后来 ，

由 于 《 中英会议藏 印条约 》 无藏文本 ，西藏方面也基本没有参与 中 国西藏与英属 锡金之间 边界的 划定
；

而且该条 约依分水岭划界 ， 不但将
一些鄂博地划 归 了英属锡金 ，

还把其传统藩属 （ 即锡金 ）让与英国 ， 更迫

使西藏开放通商 ， 因此 中锡边界的勘界工作遭到了 西藏地方政府的强烈 反对与掣肘 。 中锡边界 的勘界工

作在 １ ８ ９ ５年底最终不了 了 之 。
⑤所以 ， 中锡边界 只经划 界 （ ｄｅ ｌ ｉｎｅａ ｔ ｉｏｎ ） ，

而未经标界 （ｄｅｍａｒ ｃａｔｉｏｎ
 ） ，
中

英两 国也没有签订边界议定书并绘制 地图 。 但 由于存在边界条约 （母约 ） ，
中锡边界 的合法性不受 影响 。

而且 ， 中 国与英属 印度及其继承 国 印度 ， 长期 以来都把这条未勘定 的边界 当 做事实上 的边界 ，并 以此为界

来行使各 自 的 领土主权 ，
双方也

一直相安无事 。 ２ ０ ０５年
， 中 印两国解决锡金 问题之后 ，

中锡边界正式转变

为 中 印边界锡金段 。 对此 ， 中 印两 国在 中 印边界 问题特别代表会 晤中 也多次予 以确认 。

综上所述 ， 中 印边界锡金段 由 藏哲边界演变而来 ，该段边界线早 已正式 划定 。

二
、 中 印边界锡金段 的 法律依据

（
一

）国际条约

依据
“

约 定必须遵守
”

原则
，缔约 国必须善意履行和遵守其缔结 的合法有效的条约 。 因此 ， 国 际条约

是判断边界线合法性的首要法律依据 。 例 如 ，在 １ ９ ９ ４年
“

喀麦隆与尼 日 利亚间陆地和海洋边界 案
”

中 ， 国

际法院 就 明确 指 出 ，
如果存在合法有效的边界条约 ，

就不应 当再考虑其 他的划界法律依据 。
？这也成为

① 参见 １８ ９ ０年 ２ 月 １ ０ 日 和 ３月 ２ ４ 日 升泰 致总理 衙门 电
。
转 引 自 刘武坤 ：＜

赫德 兄弟 干预 〈藏 印 条约 〉 谈判之伎俩 〉 ［
Ｊ

］ ， 〈 历史 档案 〉

１ ９ ９２年 第 ３期 ，第 １ １２页 。

② 参 见王铁崖 主编 ： 〈 中外 旧约章汇编 〉 第 １册 ， 第 ５ ５ ２页 。

③ ＜ ２ ０ １ ７年 ６月 ２ ９ 日 外 交部发言 人陆慷 主持例 行记 者会 ＞ ［
ＥＢ／ＯＬ

］ ， 中 华人民 共和 国 外 交部网 站 ： ｈ ｔ ｔ
ｐ

：／／ｗｗｗ ．

 ｆｍｐ ｒｃ ．

ｇ
ｏ ｖ ． ｃｎ／

ｗｅｂ／ ｆ
ｙ
ｒｂ ｔ一 ６ ７ ３ ０ ２ １／ ｔ ｌ ４ ７ ４ １２７ ． ｓｈ ｔｍ ｌ ， ２ ０ １ ７年 ６月

３ ０ 日 访问 。

④ 参见朱 昭华 ：＜
藏锡边界纠 纷与英国 两次侵 藏战争 ＞ ［

Ｊ
］ ， （历史档案 ＞ ２ ０ １ ３年第 １期 ， 第 ９ ９页 。

⑤ 参见张永攀 ： ＜ １８ ９５年 中英
“

藏哲勘界
”

研究 〉 ［
Ｊ

］
， 《 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 ＞ ２ ０ １ ３年第 ４期 ， 第 １ ０ ３页 。

⑥Ｌａｎ ｄａ ｎｄＭａ ｒｉ ｔｉｍｅＢｏ ｕｎｄａｒｙｂｅ ｔｗ ｅ ｅｎＣａｍ ｅ ｒｏｏｎａｎｄＮｉｇ
ｅ ｒ

ｉ
ａ（

Ｃａｍ ｅ ｒｏｏｎ／Ｎｉ
ｇ
ｅ ｒｉａ

，Ｅｑ ｕａｔｏｒ ｉａ ｌＧ ｕｉｎ ｅａＩｎ ｔ ｅｒ ｖ ｅｎ ｉｎ
ｇ

） ，

Ｊｕ ｄ
ｇ
ｍｅｎ ｔ ， Ｉ

．Ｃ ．
Ｊ ． Ｒ ｅｐｏｒ ｔｓ ２ ００ ２ ，

ｐ
． ３０３ ．



中 印边界锡金段 的历史 由 来与法律依据——兼议 印度非法越界行为 的 国 际法律责任 ． ９ ．

了
一

项国 际 习 惯规则 ，在 国际 司法实践 中 被反复遵循 。
①

由 于西藏地方政府在抵抗英 国第一次入侵西藏 的战争 中 失败
， 清 廷于 １ ８ ８ ８年任命驻藏帮办大 臣升泰

为全权大臣 ， 赴纳 荡与英方商谈 中 国 西藏 与英 属锡金之间 边界划界等事项 。 １ ８ ８ ８年 １ ２月 ２ １ 日 至 １ ８８ ９年 １

月 １ ９ 日
， 升泰与英方军队政务官保尔 （Ａ ．

Ｗ ．
Ｐａｕ ｌ

） 、 英 印政府外务部秘书鸠兰德 （Ｈ ．
Ｍ

． Ｄｕｒａｎｄ ）在纳荡

举行 中英会谈 。 １ ８９ ０年 ， 中英两 国 签订 《 中英会议藏 印条约 》 。 在该条约 第
一款

， 中 英双方用 文字描述

了 中 （藏 ）英 （锡 ）边界的主要位置和大致走 向 。

由于 中英会议谈判代表均 由 中 英两国政府委派 ，
双方谈判代表都具有有效的全权证书 ；

条约 约文经

中英双方谈判代表签署认证后 ， 中英两 国政府批准 了该条约 ， 并在伦敦互换批准书 。 所 以 ， 《 中英会议藏

印条 约 》 符合条约 形式有效要件 的要求 。 并且
，
中英两 国是主权国家 ，

因 此他们 的缔约能 力无瑕疵 ；
中英

双方谈判代表都得到其代表的 国 家 的授权 ，
且条约是在授权范 围 内 缔结 ， 因此 中英双方谈判代表的缔约

权限无瑕疵 ； 在谈判过程 中
，
并未 出 现 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》 第 ４ ６

—

５ ２条所规定 的错误 、诈欺 、 贿赂 、强迫

等 ４种意思表示瑕疵
，
因此中 英双方 的意思表示真实

； 英国 依据 １ ８ ６ １年 《 英印锡金条约 》 有权处置锡金 的

边界 问题 ， 中 国 作为主权 国 家 也有权划定它与邻 国 的边界 ， 因此 《 中 英会议藏 印条约 》 的 划 界条款 内 容

合法 。 所以 ， 《 中英会议藏 印条约 》 符合条约实质有效要件的要求 。
② 由 此可见 ， 《 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》

对中英两国 都有法律约束 力 。 而且 ， 边界在其被确定之 日 起
，
便具有 了 自 己 的法律生命 ，

其存续与载 明 它

的条 约命运无关了 。
③所 以 ， 《 中英会议藏 印条约 》 的 划界条款建立 了一种

“

对一切
＂

（ｅｒｇ ａ ｏｍ ｎｅｓ ）都有

效 的客 观领土制 度 。 这种制 度不仅产生 了 对第三国 同样有拘束力 的权利 ，
而且在特定边界条约 以外存

在
，
甚至在有关条约本身停止适用后仍将继续有效 。

④这也正如我 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 ：

“

边界条约一经

签署 ， 不论政府更迭 、 国 体改变 ，都不影响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。

” ⑤

１ ９４７年 ６月
，英国颁布

“

蒙 巴顿方案
”

，将英属 印度分为 印度和 巴基斯坦两个 自 治领 。 １９ ４７年 ８月 ，锡金

也 由 英属 印度属 地变成 了英联邦的 自 治领 。
？而 自 治领实际上就是能行使部分主权的 主权国 家 。 按照

１ ９ ７８年 《关于 国 家在 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 》 第 １ １条规定
，
国 家继承不影响 由 条约 设定的疆界

，

以及 由条约设定 的与边界制度有关的义务或权利 。 因此 ，
１ ８ ９ ０年 《 中 英会议藏 印条约 》 的划界条款理应

由 锡金继承 ，并对其发生法律效力 。

印度独立后企图继承英国 的 殖民遗产 。 １ ９ ５ ０年 １２月 ５ 日
， 印度强迫锡金与其订立

“

和平条约
”

， 迫使锡

金沦 为 印度的保护 国 。 １ ９ ７３
—

１ ９７５年
，
印度干脆对锡金实行军事 占 领和 吞并 。 因此 ，

１ ８ ９ ０年 《 中英会议

藏 印条 约 》 的 划界条款在 １ ９ ７ ５年 以 后应 由 印度继承 ， 对其具有法律约束 力 。 综上所述 ， 《 中英会议藏 印

条约 》 无论对 中 国 还是印度都具有法律约束力 。

（二 ）

“

保持占有
”

原则

所谓
“

保持 占有
”

（ ｕ ｔ ｉ
ｐ
ｏ ｓ ｓ ｉｄｅ ｔｉ ｓ ）原则

，
原来是指从殖 民地独 立而来 的 新 国 家应 当继承其原殖民边

界 。 １９世纪初 ， 拉丁美洲 国家从西班牙的殖 民统治下纷纷获得独 立 。 拉美的新 国 家 选择适用
“

保持 占

有
”

原则来解决它 们之 间 的边界 问 题 ，
将其宗主 国 划定殖 民地范 围 的行政边界 作为 它们 划 定 国家边界

① 参见 曲波 ： （南海周边有关国 家在南沙群岛 的策略及我 国 对策建议 ＞［
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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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础 。
①在 ２ ０世纪五六 十年代非殖 民地化运动 中 ，

该原则 又被获得独立的亚洲 和非洲 国 家所接受 。
②

之后
，

＂

保持 占 有
”

原则被适用 于 划定 因 合 并 、 分￥
、 分离所形成 的新国 家 的 国 际 边界 。

③ 因 为 ， 国际

法理论认为 ，
继承 国 在 原则 上 只能继承其被继承 国 的领 土 ： 它 只 能获取 与其被 继承 国 范 围

一 致的领

土 。
④ 国 际法院也把

“

保持 占有
”

原则 作为存在 国 家继承 的情况 下划 界的 重要法律依据 。
⑤ 当 前 ，

“

保

持 占有
”

原则被认为是
一

项 国 际 习惯法规则 ， 它 要求新独 立 国家继承在 它们 独立之前划 定它 们所 实际控

制 的 领土范 围 的 边界 。
？所 以 ，

如涉及国 家继承 ，

“

保持 占 有
”

原则是判断
“

继承边界
”

合法性 的重要

法律依据 。
？

１ ８ ６ １年
，
锡金被迫与英 国 签订 《英 印锡金条 约 》 ，

成 为了 英属 印度的属 地 。
１ ８ ９ ０年

， 中 国 又与英 国签

订 《 中英会议藏 印条 约 》 。 中 国 承认
“

哲孟雄 由英 国 保护 督理 ， 即 为依认其 内 政外交 ， 均 应专 由 英 国 经

办 。 诸部长及官员 等除 由英 国经理 准行之事外 ，
概不得与何 国 往来交涉

”

。
？这实 为中 国 将本国 的藩 属

国
——哲孟雄 割让给英 国 。 哲孟雄 从此 由 中 国 的藩 属 ， 变成 了 英属 印 度 的属地——英属 锡金 。 依据

“

保

持占有
”

原则 ， 中 国与英属 印度之间 的这段 国 际边界 ，
应 当继承原 国 内行政边界一－藏哲边界的位置与走

向 。 因 为 ，

“

在一个 国 家领土被合并 的场合
，
它 的 边界 当 然失掉其为 国 际边界 的地位 ， 而 变成他国 的行政

边界 ； 反 之 ，

一

国 领土被割 让而成 为 另
一

国 领土 的 时候 ， 原来的 行政边界就变 成 了 国 际边界
”

。
？只是中

英两 国在 《 中 英会议藏 印条约 》 中对乾隆末期划定 的藏哲边界进行 了
一些调 整

， 把藏哲边界 向 中 国
一 侧

北移 了一些 ， 将原 为藏 境 的则 里拉 山 口 、 乃 堆拉 山 口 和雅纳 山 顶等喜马 拉雅 山 脉 山 口 画在 了 中 （藏 ） 英

（锡 ）边界线上 。
＠

１ ９ ４ ７年 ， 锡金 从大英帝 国 的殖 民地变成了英联邦的 自 治领 ， 成 为 了 事实 上的 国家 。 依据
“

保持 占有
”

原 则 ，
由英 国殖 民地独立而成 为新国 家 的锡金 ，

应 当 继承其宗主 国统治时期 的 国 家边界 。 这正如 国 际 法

院 在审理
“

边界争端案
”

中 所指 出 的 ：

“

在一般正常情况下 ， 国家主权 的变更并不影 响边界 ，在发生 国 家继

承的情况下有尊重先前边界的义务 。

”

？因 此
，

１ ９ ４７年时 的 中 锡边界理应继承 中 英两 国在 １ ８９０年议定 的 中

（藏 ）英 （锡 ）边界 的位置与走 向 。 １ ９ ７ ５年
，
锡金被 印度吞并 ，

成为 印度的
一

个邦 ，
中 印 两 国 从此正式在西起

江 山 峰 、 东 至亚东南 的 吉 姆马 珍山
一带接壤 。 依据

“

保持 占有
”

原则
，
中 印边界锡金段应 当继承原 中锡边

界 的位置 与走 向 。 而 中 锡边界早就 由 １ ８９ ０年 《 中英会议藏 印 条约 》 划 定 ， 由 此可 以进一步 印证 ： 中 印边

界锡金段 已 由 １ ８ ９ ０年 《 中英会议藏印 条 约 》 划定 。

（三 ）承认与禁止反言原则

在确 定 国 际边界 的过程 中
，

一个 国 家单方面 的默认或承认 ， 能为争议领土的 归属或边界 的 划 定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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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印边界锡金段的历史 由 来与法律依据
——兼议印度非法越界行为的 国际法律责 任．

１ １
．

有 力 的法律证据 。
①在 国 际司 法实践 中

，

“

为了寻找相对来说更有 力 的权利 ，
法庭会相 应地考察是否 存在

着 一方承认过 另
一方权利 或权利 主张 的事 实

”②
，
而且

“

法庭的判 决将会有利于能证 明其权利 或权利 主张

曾得到 与之有竞争关系 的另
一方当 事 国 的承认的 当 事 国

”

？
。

“

国际 法院作出 的判决与咨询意见是对 国 际

法的解释与 阐 明 ， 是最有权威的 国 际 司法机关按 国 际法处理特定情况 下特 定问题的表述
”④

， 并可 以作为

习惯法形成的 重要证据 ，

⑤ 因 此
，承认与禁止反言原则 可 以作为判 断边界线合法性的 法律依据 。

中 印边界锡金段 由 １ ８９ ０年 《 中 英会议藏 印条约 》 划 定 。 印度独立 以来 ， 印度历届政府均承认该条 约

的有效性
，并在

一

系 列官方文件和会谈 中 反复 确认 。 例 如 ，
印度总理尼赫鲁 曾 经代表 印度政府多 次 明确

承认 １ ８ ９０年 《 中英会议藏 印条约 》 划 定 了 中 印边界锡金段 。 １９ ５ ９年 ３ 月 ２２ 日
，
印度总 理尼赫鲁在给周 恩

来总理的信 中 承认 ：

“

印度 的保护 国锡金 同 中 国西藏地方的边界 ，
是 由 １ ８ ９ ０年的英 中条 约 （ 即 《 中英会议

藏 印 条 约 》 ，
引者注 ）所确 定 。

”

⑥ 同年 ９月 ２ ６ 日 ，
尼赫鲁总理复信周 总理时又 明 确承认 ：

“

１ ８９ ０年的条 约 （ 即

《 中英会议藏 印条约 》 ， 引 者 注 ）确定 了锡金和 西藏之 间的边界 ……关于锡金 同 西藏地方的边界 ， 不存在

任何 纠纷 。

”？ １ ９６ ０年 ２月 １ ２ 日
，
印度驻华 大使馆在给 中 国 外交部的 照会 中 还 明 确指 出 ：

“

印度政府欢迎中

国 照会中对于锡金和不丹为
一

方和西藏 为另
一

方之 间 的边界 的解释 。 中 国照 会说 ，锡金和 中 国西藏地方

之 间 的边界早经正式划定
，
在地图 画 法上既没有任何分歧 ，

在实践 中也没有任何争论 。 印 度政府愿意补

充说明 ， 这条边界在地面上也 已 标 定 了 。

”

⑧另 外 ， 印方在 中 印边界 问 题特别代表会晤 中 也承认 ， 印度对

１８ ９ ０年签订的 《 中英会议藏 印条约 》 所规定 的 中 印边界锡金段的 位置与走 向 没有异议 。
？也正是基于 印

度政府对上述事实 的承认 ， 中方才 于 ２ ０ １ ５年同意为 印官方香客开通经 中 印边界锡金段乃堆拉 山 口 赴藏朝

圣路线 。
⑩而且

，
在事实上

， 两 国 也
一直依据这段边界线 的位置与走 向 来划 分各 自 的 国 家权力 活动 空 间 ，

双方长期 、和平、 持续地对边界线两侧各 自 的领土行使有效管辖权 。 对此 ， 印度从未提 出过抗议 。 由此可

见 ，
印度承认 １ ８ ９ ０年 《 中 英会议 藏 印条 约 》 划定 了 中 印边界锡金段 ， 其 反悔也是无效的 。 这正如 国 际法

院在 １ ９ ６ ２年
“

柏威夏寺 案
”

中所说的 ：

“

既然持续地主张和享有关于决定边界线的利益 ， 现在就不得反 悔 。

”

？

依据国 际 法 中 的承认与禁止反言原则 ，
对于 印度而言 ，

由 《 中英会议藏 印条约 》 划 定的 中 印 边界锡金段

是合法有效的 。

综上所述 ，
中 印边界锡金段早 已 正式 划 定 ，

并具有 明 确 的 法理依据 ，
中 印两 国 在历史上对此都无异

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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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 印 度应对其越界军 事行 动承担 国 家责 任

印 军的非法越界军事行动 ， 不但严重侵犯 了 我 国 的领 土 主权 ，
还违反 了 《联合 国 宪 章 》 和 国 际法的

基本原则 ，违背 了 相关 国 际 条约 ， 破坏了 国 际 和平与安全 。

“
一

国对其 国 际 不法行为承担责 任 ， 既是法治

的应有之 义 ，也 已 成 为
一

项 获得普遍接受 的 习 惯国 际法规则 。

” ①在对有关 国家责 任的 国 际法的编纂和逐

步发展 的基础 上 ， 联合 国 国 际法委 员 会 ２ ０ ０ １年二读通过 了 《 国 家对 国际不法行为 的责任条款草案 》 （ 以

下简称 《 责 任草案 》 ） 。 虽然 《 责任草案 》 目 前尚 未形成 国 际 公约 ， 但是 多数国 家认可该条约 草案 。
②依

据国家 责任法 ， 可以认定 印度的越界军事行动构成国 际不法行为 ，
印度必须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 。 而且 ，

作为 受害 国 ，我 国有权采取适当 的措施以敦促 印度履行国 家 责任 ， 以 有效维护 我 国 的领土主权 。

（

一

）印军的越界行为构成国际不法行为

《责 任草案 》 第 ２条规 定 ，要构成 国 际不法行为 ， 必须同 时满足 以下两个条件 ： 第
一

，行为可归 因 于 国

家 ； 第二 ，该行为违反 了 国 际法义务 。 早在 １ ９３８年
“

摩洛哥磷酸盐案
”

中 ， 国际 常设法院就把国家责任的产

生 同这两个条件明 确地联 系起来 。
③此后 的 １９ ３ １年

“

迪克森车轮公 司 案
”

、 １９ ４ ９年
“

科孚海峡案
”

对此也予

以肯定 。

印 度边 防部 队的越界军事行动 ，
符合 国 际不法行为的 构 成要素 。

第
一

， 印度边防部队的 加害行 为可归因于印度 《责任草案 》 第 ４条规定 ：

“

任何国 家机关 ， 不论行使

立法 、行政 、 司法职能 ，
还是任何其他职能 ， 不论在 国家组织 中具有何种地位… …其行为应视 为国 际法所

指 的国 家行为 。 机关包括依该国国 内法具有此种地位的任何个人或实体 。

”

国家为其机关和官员 的行为

承担责任 ， 也为 国 际 司法判例所肯定 。 例 如 ， 仲裁委 员 会在 １ ９ ２９年
“

凯尔案
”

裁决书 中 指 出
，

“
一

国 的军人
，

即 便被认为是越权行事 ，
仍然涉及 国 家责任 … …一 国 的官员 或机关所从事的 一切依 国 际 法构成不法行为

的责任应 归于该国
，
而不管该官员或机关是否在其职权范 围 内行事 。

”

④国 家为其机关和官员 的行为承担

责任 ，
已经成 为

一

项 国 际法规则 。 在此次 中 印边界事件中 ，
印度边防部队受 印度政府的指 挥 ，

越界进入 中

国境 内 ， 并与 中 国 边防部 队发生摩擦对峙 ， 自 然属 于可归 因 于印度的 国家行为 。

第二 ， 印度违背有效的 国际法义务
一

是违反 了领土完整原则 。 随着维持 国 际和 平 、禁止使 用武 力

与尊重 国家主权平等成为 了现代 国际社会的主导概念与核心价值 ，
领土完整原则逐步演 变为在现代 国 际

法体系 中居于基础地位和发挥重要作用 的基本原则 。 所谓领土完整原则 是指 ，

一

国对其本 国领土所具有

的 主权的 完整性和 排他性 。
？领土完整原则 在 《联合 国宪章 》 等国 际法律文件中均有规定 ，

并为 国际司

法判例 一再予 以 确认 。 例如 ， 《 联合 国 宪章 》 第 ２条第 ４款明 确规定 ：

“

各会员 国在其 国 际关系上不得使用

威胁或武力
，
或 以 与联合国 宗 旨不符之 任何其他方法 ， 侵害任何会员 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 独立 。

”

２ ０ １ ０年 ， 国际法院在
“

对科索 沃宣 布独立 问题的咨询意见
”

中也指 出 ：

“

领土完 整原则是国 际法律秩序 的重

要组成部分 。

”？虽然领土完 整的概念与边界不容侵犯有所 不 同 ，
但是

，
由 于边界是国 家领土主权最重要

① （ 中 国 代表团 史晓斌在第 ７
１ 届联 大六 委 关于

“

国 家对国 际不法行为 的 责任
”

议题 的 发言 〉 ［
ＥＢ ／Ｏ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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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印边界锡金段 的历史 由来与法律依据一兼议印度非法越界行为 的 国 际法律责 任 ．

１ ３
．

的表现形式之
一

， 边界构成 国 家领土所有权 的组成因 素 ，

一

国 未经另
一

国 同意 ， 派遣军队非法越过该 国边

界线而侵入其领土 ，
就是破坏领土完 整原则 的 国 际不法行为 。

①国 际法院 在 １ ９ ８ ６年
“

尼加拉瓜境 内和 反

对尼 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
”

判 决书 中也认为 ：

“

美军未经允许就飞越尼加 拉瓜领土 ，
是侵犯尼 加

拉瓜领土主权 的行为 ……是损害一 国 领土完整的非法使用武 力 。

”

？

印度在其边防军队非法越界后 ， 企 图
“

以 洞 朗地区为不丹领土
”

为 由
， 掩盖其侵犯我 国领土主权 ，

破坏

我国 领土 完整 的事实 。 但事实是 ，

“

虽然 中 不边界从未 以条 约或协定正式划定 ， 但两 国 间存在着一条传统

习 惯线
”

。
？

“

这条传统 习 惯边界线大部分沿着喜 马拉雅 山脉的 山 脊 ，
在绰莫拉 日 峰 （位于我 国 西藏亚东

县东经 ８ ９
°

０２
＇

，北纬 ２７

°

０８
＇

处 ）和 库拉 閃 利峰 （在不丹境 内 与我 国西藏洛扎县边界不远 ）之 间 ， 大致沿着

分水岭的 界线 ，
至 绰 莫拉 日 峰西南 ， 空都 冈 山 的西坡和梅鲁拉 山 口

，
把不丹与西藏 的春丕谷地 （位于我 国

西藏亚东县东经 ２７

°

０ ４
＇

，
北纬 ８ ８

°

０ ８
＇

处 ）分开
，
至梅鲁拉 山 以北 ，

托尔萨河穿过 了这条边界 。 至库拉 冈 利

高峰群以 东 ， 这条传统边界穿过洛扎河 （纵 向 流经不丹及洛扎县境 内 ） ，再 向 北延伸 至 洛扎的 卡 曲 高峰 。

从这
一

地点起 ，
延伸东南

， 然后折而往南 ，
把西藏被 印度非法侵 占 的错那 门 隅地区连接了 起来 。

”④洞 朗地

区就位于这条传统 习惯边界线 中 方
一侧 ，

距离 中 、 印 、 不三 国交界 点吉姆马 珍雪 山 约有 ２０ ００多 米远 。 而

且
，
依据 １ ８ ９０年 《 中英会议藏印条 约 》 ， 洞 朗地 区位于 中 印边界锡金段的东端点 以 北 以东中方一侧 ， 同 样

属于 中 国 领土 。 虽然不丹对我 国洞 朗地 区 （不丹称之为多兰地区 ）提出 了 竞争性权利主张 。
⑤但是

，
我 国

有充 足 的证据可以反驳不丹的这
一主张 ：

“

从历史上看
，
洞 朗

一直是西藏亚东地区边 民 的传统牧场 ， 中方

对该地进行 良好管辖 。 上世纪 ６ ０年代之前 ， 不丹边 民 如要进入洞 朗过牧 ， 必须征得 中方同 意 ，
也都 向 中方

交纳 了草税 ，西藏档案馆 目前仍保 留 有部分草税收据 。 清朝驻藏大 臣还 曾在 洞 朗南端 中不边界传统 习 惯

线上设立过界标 ６ 从法理上看 ，
１ ８９０年历史界约 明 确规定了 吉姆马珍雪 山是 中 印 不三 国 交界点 ， 洞 朗地

区在 中 印 、 中不边界 的中方
一侧 。 从现地上看 ， 中方对洞 朗地区有完全 的管辖 ， 中方边防部 队和牧 民每年

均在此巡逻放牧 ，并修有众多 生产生活设施 。 以上证据不丹方面是非 常清楚 的
，
也是认可的 。

”？ 由此可

知
，
印军越界进入我国洞 朗地 区 ，

阻扰我军正常施工
，
并与我军进行对峙 ，侵犯 了 我国领土主权 ，违背 了尊

重中 国 领土完整的 国 际法基本原则 。

二是违反 了 相关条约 义务 。 首先 ，
如前所述

，
印度违反 了１ ８ ９ ０年 的历史界约 。 其次 ， 印 度还违反 了与

我 国 缔结 的
一

系列 旨 在维持 中 印 边境地区和 平与稳定 的条约 。 １ ９９ ３年 ９ 月 ，
时 任印度总理 的拉奧访华 。

中 印两 国政府在此期 间签订 了 《关于在 中 印边境实际控制 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 的 协定 》 。 这项协定

第 １条就规定 ：

“

双方互不使 用武力或 以武力 相威胁 。 在两 国边界 问题最终解决之前 ，
双方严格尊重和 遵

守双方之 间的 实际控制线 。 双方 的
一切 活动 不得超过实际控制线 。 如果

一方人员越过实 际控制线 ， 在 另

一

方提醒后 ，越线人 员应立即 撤回 到 实际 控制 线本方
一侧 。

”⑦
１ ９９ ６年 １ １月 ，

在时任 中 国 国家主席 的江泽

民 访 问 印 度期 间
，
中 印两 国 又 签 订 了 《 关于在 中 印边 境实 际控制 线地 区军事 领域建立信 任措施 的 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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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》 。 在这个协定 中 ，
中 印 双方承诺 ：

“

任何
一

方都不将其军事能 力 用来针对 另
一

方… …不进行威胁对方

或损害 边境地区 和平 、 安 宁与稳 定 的 任何军事活 动 （第 １条 ）
；
在边界 问 题最终解决之前 ，

双方将严格尊重

和遵守 中 印边境地 区的 实际控 制线 ， 任何
一

方的 活 动都不得超过 实 际控 制线 （第 ２条 ） 。

”①
２ ０ ０ ５年 ４月 ， 温

家宝前总理访印 期 间
，
中 印 两 国还签署 了 《关于解决 中 印边 界 问题政治 指导原则 的协定 》 。 中 印双方一

致 同 意 ， 边界 问 题最终解 决之前 ，
双方应严格尊重和遵守实 际控制 线 ， 共 同 努 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

宁 。
？ 印度不但过去在 中 印边界未定界 地区屡 次越界制 造边境摩擦对峙 ， 而且此 次在 中 印 边界锡 金段 已

定 界地区又 派兵非法越界 单方面挑起边 界事端 ，
且拒不撤军 。 充分证据显示 ： 印度违 反了 对其具有法律

约 束 力 的条 约义 务 。

三是违反了维持 国 际和 平与安全 的 义务 。 《联合 国 宪 章 》 在 序 言部 分规定 ： 各会 员 国须
“

集 中 力量 ，

以维持国 际和 平及安全
”

。 《联合 国 宪 章 》 还采纳 了敦 巴 顿橡树园建议 案的 内 容
，
即维持 国 际和 平与安

全是联合 国 的首要 目 标 ， 把
“

维持 国 际和平与安全
”

列为联 合 国 的第
一

项宗 旨 。 为 了 维持 国 际和 平与安

全
， 《联合 国 宪章 》 进

一步规定 ：

“

本组织及其会员 国应遵行 下列原则 ： 各会员 国 应 以 和平方法解决其 国

际 争端 ，避免危及 国 际 和平 、 安全及正义
；
各会员 国在其 国 际关系 上不得使 用威胁或武 力 ， 或 以 与联合 国

宗 旨 不符之 任何其他方法 ，
侵害任何会 员 国 或国 家之领土 完整或政治独立 ；

本组织在维持国 际 和平及安

全之必要范 围 内 ， 应保证非 联合国 会员 国遵行上述原则 。

”

可见 ， 《联合 国 宪 章 》 不但 明 确规定维持 国 际

和平与安全是 国 际法的基本原则 与 国际关系 的基本准则 ，

还制定 了 维持国 际 和平与安全的两种方式 ，
即

集体安全措施与和 平解决 国 际争端程序 。
③此外 ，

现代 国 际法还将违反维持 国 际 和平与安全义务 的行

为
，
定性为

“

破坏和平罪
”

或
“

侵略罪
”

，
并追究战犯的 国际刑 事责 任 。

“

二战
”

结束后 ，
同 盟 国成立惩治 战犯

的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 、 纽伦堡 国 际军事法庭 。 纽伦堡 国 际军事法庭与远东国 际军事法庭一致认为 ：

“

破坏

国 际 和 平与安全 的侵略战 争 ， 早 已 在 国 际法上被认为是犯罪行为 。 它不但是犯罪行为 ，
而且是最大 的 国

际性罪行… … 它 所包括 的是全部祸 害的 总和 。

”

④远东 国 际军事法庭与纽伦堡国 际军事法庭 ， 将犯有破坏

和平罪的人认定 为
“

甲级战犯
”

，
对其处以绞刑 。 １ ９ ７ ４年联合 国大会通过的 《 关于侵略 罪定 义 的决议 》 第

５条规定 ：

“

侵略 战 争是危 害 国 际和平的犯罪 。

”

１９ ９８年 《 罗 马规 约 》 第 ５条也规 定 ：

“

侵略罪是国 际法上最

严重的罪行 。

”

国 际法 的 发展使得越来越多 的人认为 ， 维持国 际和平与安全 、 禁止侵略 ，
已 经成为了

一

项国

际强行法规则 。
⑤在

“

巴 塞 罗那 电车公司案
”

中 ， 国际法院就认为 ：

“

在 国 际强行法 中 ，

一个 国家对作为整

体 国 际社会 的义务来源于禁止侵略行为 … … 。

”？虽然国际社会对侵略罪的 定义 尚有很大的争议 ，
但对于

将
“
一

国 武装部 队越界侵入另
一

国 领土 ， 或 因 这种侵入而造成 的军事 占领 ， 不论时 间 如 何短暂
”

的行为定

义为 侵略行为 ， 国际社会 已达成 了 共识 。
？

在此次 印军越界事件 中 ， 印度 指 责
“

中 印两军在锡金段边界军事对峙是 由 中 国 所 引发 的
”

。 而事实

是
， 洞 朗地 区 自 古 以来就是 中 国 的领土 。 在边境地区 ，

我 国边防部 队建筑专 门保卫边界 的工事或修筑军

用公路 ， 安排边 防勤务 ， 对边界破坏者进行拘 留 ，对入侵 国家领土者进行反击 ， 都属 于 一 国 主权管辖范 围

以 内 的事项 ，
是我 国 行使 国 家基本权利 的重要形式 。 而且 ， 我国边防部队只是为了方便巡逻控边 、 向 边防

① 《 中 华人民 共和 国 政府和 印 度共和 国 政府关于在 中 印边境 实际控制线地 区军事领域建立信 任措施 的 协定 ＞ ［
Ｊ

］ ，＜ 中 华人民 共和

国 全国 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报 ＞
１ ９ ９ ７年第 ３期 ， 第 ４ ７ ９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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Ｎ

】 ， 〈 人 民 日 报 ＞ ２ ０ ０ ５年 ４ 月 １４ 日 第４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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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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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印边界锡金段的 历史 由来与法律依据——兼议印度非法越界行为 的 国 际法律责任．

１ ５
．

哨所提供补给 ， 将原来 的
一条狭窄 的骡马 道扩展成简 易军用公路 。 这并非如 印方所臆断的那样 ：要

“

切断

连接其本土与东北部 ７省的 战略通道——西里古里走廊
”

①
。 所 以 ， 我军在 中 印边界锡金段 中方一侧 的正

常施工 ， 既没有违反 协定 、破坏现状 ，
也没有影 响中 印边境地区 的和平与安 宁 。 相反 ，

印军非法越界进入

毫无争议的 中 国洞 朗地区
， 不但阻扰我军 的正常 施工 ，

还与我军在 我 国领土 内 进行对峙 。 在我 国 多 次警

告 、交涉之下 ， 印度拒不撤军 。 此外 ， 印度还企 图通过制造
“

洞 朗地区争议
”

， 阻止并牵制 中 国与不丹之 间

的边界谈 判进程 ，
并挑拨破坏 中不两 国 的友好关系 。

② 印度 的这种行径不但破坏了 中 印边境地区 的和平

与安宁 ，
还危及了 南亚地区 的和平与安全 。 这是损害 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严重国 际 不法行为 。

综上所述 ， 印度边防部 队在 中 印边界锡金段的越界行为应 当 被定 性为严重的 国 际不法行为 。

（二 ）印度应承担的法律后果

一

国 的 国 际不法行为
一经确 定 ，该 国就必须承担相应 的法律后果 。 依据 《 责 任草案 》 ， 印度对其 国

际不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包括 ：

第
一

，
继续履行被违背的义务

一

国违背它所承担的国 际义务而产 生 的法律后果 ，并不影响责 任 国

继续履行所违背的 义务 的责任 （ 《责任草案 》 第 ２ ９条 ） 。 例如 ，
在 １ ９ ７ ７年

“

加布奇科沃一大毛 罗斯工程案
”

中
，
国 际 法院认为 ，

“

匈 牙利 照会捷克斯洛伐克终止执行 １ ９ ７ ７年关于修建水坝 的条约 ，并未导致该条约在

法律上终止 … … 当 事 国应继续履行其承担 的义 务
”

。
？印度的越界行为 构成 了 国 际不法行为 ，

因 此印度

必须 向 中 国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。 但这种因 国 际不法行为而建立 的新的法律关系 ，
并不会使 由 先前国 际

义务所确立的法律关系 归于 消失 。 即不能解除 印度继续履行其违背 的 国 际义务 的责任 。 而且 ，
印度违背

尊重我国 领土完 整 、遵守与我 国缔结 的相关条约 、维持国 际和平与安全等国 际 义务 ，并未导致这些 国 际义

务终止或履行不能 。 所 以 ， 我 国 有权要求 印度政府
一

秉善意继续履行尊重我 国 领土主权与领土完整 ，
遵

守相 关国 际条约 ， 不得破坏 国 际 和平与安全等国际义务 。

第二 ， 停止不法行为 停止违背 国际义务 的行为 ，
是消除不法行为引起的后果的第

一要求 。 《 责任

草案 》 第 ３ ０条第 １款规定 ：

“

在 实施一项持续性 的不法行为 时 ， 国 际 不法行为的 责任 国有义务立 即 停止该

行为 。

”

在 １ ９８ ６年
“

尼 加拉瓜境 内 和反对尼加拉瓜 的军事和准军事活 动案
”

中
， 国 际法院就指 示美 国 立即停

止其侵犯尼 加拉瓜领土主权的军事活 动 。
④ 因此 ，

我 国有权要求 印度立 即停止实施违背 国际法的行为 ，

将越界军队撤回 中 印边界 印方
一侧 。

第三 ， 承诺并保证不重犯 《责 任草案 》 第 ３ ０条第 ２款规定 ：

“

在 必要情况 下 ，
国 际不法行为 的责任 国

有义务提供不重复该行为的适 当 承诺和保证 。

”

这是国际不 法行为引 起 的 又
一

法律后果 ， 其 目 的在于恢复

受 害 国 和 责任 国 之 间对继续保持关 系 的信心 ，
重点在于 防止未来可 能发 生的 侵害 。

一般情况下 ，
只有受

害 国认为仅仅恢复原状尚 不足 以取得应有保障时 ， 才能提 出 承诺并保证不重犯 的要求 。 例如 ，
在 １ ９ ６ ５年

“

针对美 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的游行示 威事件
”

中
，
由于时隔不到 ３个月

，
美 国驻苏联大使馆连续遭到两起有

组织的 、 长时 间 的群众抗议示 威活动 ，

而苏联警方对美 国 外交馆舍 的保护 都不 充分 。 对此 ，美 国 白 宫发言

人发表声 明 指 出 ：

“

美 国政府坚持认为 ，
苏联政府必须承诺对美 国外交馆舍 和外交人 员提供与 国 际法和 习

惯相符的保护
， 以及满足美 国 外交人 员处理 国 家 间外交关系 所必 需 的保护 。

”

⑤此外 ， 在
“

俄 、英多革提事

①＜ 
印度焊然拒绝中 方撤 军要求 声称

“

已 非 １ ９６ ２年 的 印度
”

＞ ， ＜参考 消息 ＞ ２ ０ １ ７年 ７ 月 ２ 日 第 ８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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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”

、

“

特雷 尔冶炼厂 仲裁 案
”

、

“

拉格 朗德案
”

等案 例 中 ， 受害 国 都 曾 经要求责任 国保证不重犯 。
①鉴 于 印

度在 ２ ０世纪 六七十年代 曾 经多 次越过 中 锡边界 挑起边 界摩擦事件 ，

② 印军在过去几 十年里在 中 印边界锡

金段有些地方骑线
、
越线 修建碉堡等军事设施 ， 不断地改 变边 界地 区的现状 ，

？并企 图 蚕食我 国领土 ， 我

国 有权要求印度作 出 不重犯 的适 当 承诺与保证。

第 四 ，
对国 际不法行为造成的 伤害提供充分赔偿 现代 国 际法在各种赔偿方式 中 明 确 地划分 了 等

级 。 如果 国 际不法行为造成了 物质损 害 ， 责 任 国 必 须在可能 的程 度 内 恢复原状 。 根据 《责 任草案 》 第 ３ ５

条
，
恢复原状是指

？

／
‘

恢复 到实施不 法行为 以前所存在 的 状况 ，
在并且只有在下 列情况 下 ： （ａ ）恢复原 状并

非 实际 上办 不到 的
；

（ ｂ ）从恢复原状而不要求 补偿所得到 的 利益不致与所引起 的 负担完全不成 比例 。

”

如

果恢复原状仍 不足 以恢复 受 害 国 的 损失 ，
则责 任 国还必须进行补偿 。 根据 《 责 任草案 》 第 ３ ６条

，
此项义

务是栺责 任 国 必须
“

１ ． 补 偿该行为造成的任何损害 ， 如果这种 损害没 有 以恢复原状的方式得到 赔偿 ；

２ ． 这

种 补偿应该弥补 在经济上可 以评估的 任何损害 ，
包括可 以 确 定的 利 润损 失 。

”

例 如
，
在 １ ９６ ２年

“

柏威夏寺

案
”

中
， 国 际 法院在判决 书 中就要求 ：

“

泰 国 立 即从 属于柬埔寨 的柏威夏寺地 区撤军 ，并应将 自 １ ９５ ４年从该

地区 和该寺庙拿走 的 物 品 归还 ， 恢复原状 。

”

④又 如 ，在
“

霍茹 夫工厂 案
”

中
， 国 际常 设法院 在判决书 中 指

出 ：

“

由 国 际 仲裁裁决确立 的
一项 国际 习 惯规定 ， 赔偿必须尽可能 消 除国际不法行为 的所有后果 ，并恢复

假如 不法行为没有发生那样可能存在的 状况 。 即 偿付
一

笔相 当 于恢复原状 的款项
；
如果恢复原状仍不能

抵 消受 害 国所受 的损失 ，
则还需 另外给予受害 国 补 偿 。

”⑤因 此
，
对于 印度 的 非法越界行为

，
我 国有权要求

印 度立即撤军 ， 恢复原状 。 同 时 ， 如 果印 军对我 国造成 了 物质损害 ， 我 国 还有权要求 印度进行
“

充分赔

偿
”

， 以弥 补 其国 际不法行为造成 的所有损害 后果 。

此外 ，对于 国 际 不法行 为 造成 的精 神 损害 ， 受害 国 有权要求责任 国 以抵偿的方式进行弥 补 。 根据

《责任草案 》 第 ３ ７条第２ 、
３款的规 定

，
抵偿可 以

“

采取承认不法行为 、表示遗憾 、 正式道歉或其他适当 的方

法
”

，
但不得

“

与损失不成 比例
，
并且不得采取羞辱责任国 的方式

”

。 另外
，
抵偿还可 以采取象征性地支付

小额赔偿款 ， 或者责任 国 当局 对实施不法行为的 个人进行惩 罚等形式 。 例如 ，在 １ ９９ ９年
“

美 国 飞机轰炸 中

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
”

中 ，
在 中 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下 ，

美 国政府及其他北约 国家领导人就该事件 向 中

国政府 、 人民 和 受 害者家属 作 了公开道歉
；
美 国 还对其 中 央情报局 的相关责任人进行了 惩处 。

？在此次

边界事件 中
，
印度侵犯我 国 领土主权 ，

践踏我 国 国 家尊严 ，
伤害我 国 民族感情 ，

无疑对我 国 造成 了 严重的

精神损害 。 中 国 人 民对此表示极 大的 愤慨 ， 中 国政府持续提 出 外交抗议 。 因 此我 国有权要求印度政府承

认不法行为 ，
并对我 国 正式道歉 。

（三 ）我国的维权措施

国 际法体系 不能提供
一套凌驾 于 国 家之上的法律适 用与执行机制 ，

因 此
，
当
一

国拒绝履行其法律责

任 ， 国际法的强 制实 施主要依靠受害 国本身 。

作为受 害国 ，
我 国 有权依据 《责任草案 》 第 ４ ３条

，
通知 责任 国 印度 ，

要求其承担 国家责任 。 我 国 通过

① 参 见贺其治 ： 〈 国家责任法及案例浅析 ＞ ［
Ｍ

】 ， 法律出 版社 ， ２ ０ ０ ３年 ， 第 ２ １
７— ２ ２ ０页 。

② 〈 我外 交部强烈抗议印 度政府猖 狂反华 严正 瞥告 印 度政 府 ： 如硬要在边境进行武装挑衅 必须承 担一切 后果 ＞ ［
Ｎ

］ ， 《 人 民 日 报 〉

１９ ６９年 ５ 月 １２ 日 第 ５版 。

③ 参 见 ＜ ２ ０ １ ７年 ７月 ６ 日 外交部发言 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 》 ［ＥＢ ／ＯＬ ］ ， 中华人民 共和 国外 交部网 站 ： ｈ ｔ 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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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交途径 多次要求 印方立 即 将越界的边防部 队撤回边界线印方
一侧

，
为恢复 有关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

要条件 。 但是 ，
印度方面拒不承认入侵中 国 领土

，
也拒绝撤 回其越界军队 。 在这种情形下

，
我 国仍然按照

《 责 任草 案 》 第 ５ ２条第 １款 （ ｂ ）项 的规定
，
督 促 印度在撤军之后与我方展开谈判 。 然而 ，

印度对我 国 要求

和 平 解 决 国 际 争 端 的 外 交 努 力 置 之 不 理 。 因 此 ， 我 国 有 权 依 据 《 责 任 草 案 》 采 取 反 措 施

（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 ｓｕｒ ｅｓ ） 。 反措施是遭受 国际不法行为侵害 的受害 国 ，
为制 止国 际 不法行为 ，

维护 自 身权益的

合法手段 。 在 国 际社会 中 ， 存在 受 害 国 采 用反措施维护本 国 的 合法权益的多个案例 。 例如
，
在 １ ９ ７８年

“

１ ９４ ６年 ３ 月 ２７ 日 航空服务协定案
”

中 ，法 国违背 了 美 国与其缔结 的航空 服务协定 ， 美 国 以 中止法 国 飞往洛

杉矶 的航班作为 回 应 。 对此 ， 仲裁庭评论道 ：

“

美 国 对法国 的 违约行为作出 的 回 应
，
符合 国 际法关于反措

施 的要求 。

”① 又如 ，
在 １ ９７ ７年

“

加 布奇 科沃一大 毛 罗斯工程案
”

中
， 国 际法院认为 ，

“

在符合正 当 性条件的

前提下 ，
受 害 国有权因责任 国 的 国 际不法行为而针对该责任 国 采取反措施

”

。
？

为 了 在反措施 的 合法性与防止滥 用之 间 保持适 当 的平衡 ， 《责 任草案 》 对反措施加 以 了诸多限制 。

在 不违反 《联合 国 宪章 》 规 定 的 不得实行武 力威胁或使 用武 力 、 保护 基本人权 、 禁止 报复 的 人道主义性

质 的义 务 ， 以及依
一般 国 际法强 制性规范承担 的其 他义务 的前提下 （ 《 责任草案 》 第 ５０条第 １款 ） ， 我 国 有

权采取暂 时不履行
一项或 多项我 国对 印度 的 国 际义务 （ 《责任草案 》 第 ４ ９条第 ２款 ） ， 以敦促印度履行其

国 际 法律责任 （ 《 责 任草案 》 第 ４ ９条第 １款 ） 。 另外 ， 这些反 措施的 强度 ，
还必须和我 国 所遭受 的 损害 相

称
，
并与 印度不法行动的严重程度及我 国 为维 护合法权益的需要成 比例 （ 《责 任草案 》 第５ １条 ） 。

此外 ， 我 国还有权依据 国 际法对印度采用 自 助 （ ｓｅ ｌ ｆ
－

ｈｅ ｌｐ ）措施。 自 助是指 一 国 在其受法律保护 的利

益受到 侵犯时
，
以其 自 己 的 力量对该不法行为行使 国 际法上所承认的 强制手段 。

？ 自 助不 同于 反措施 。

反 措施 的 目 的仅在 于 促使不法行为 国 履行 国 家责任 ，
而 自 助 的 目 的还可以包含对加害 国 的制裁或惩 罚 ；

反 措施 同使 用 武力或武 力威胁无关 ，
而 自 助则在

一定条件下可以使 用 武 力或进行武力 威胁 ； 反措施是对

国 际 不法行为 的 回 应 ，
而 自 助还可 以对

“

不友好
” “

不礼貌
” “

不公正
”

的 行为进行反报 ； 反措施的 手段主要

是受 害 国停止履行对责任 国 的 国 际义务 ，
而 自助 的手段则 可选性更多 、攻击性更强 、破坏性更大 。 另外 ，

虽然传统 国 际法对 自 助也有必要性 、 相称性与 比例性等限制 ，

④但这与 《责任草案 》 对反措施的限制 比起

来
，
则 显得约束性少 、 任意性强 、执行力 弱 。 即 便如此 ， 自 助作为制 裁方式在传统 国际法 中 即 已 存在

，现代

国 际 法仍然认可这一 国际法实施 制度 。
⑤

《 联合 国 宪 章 》 并未 明文废 除国 家的这
一

权利 。 而且 ， 在没有

适当 的方式去保护 国 家合法权利 的情况 下 ，
也不应该将 《联合 国 宪章 》 解读为禁止将 自 助措施作为 国 家

的救济手段 。 在现代 国 际 社会 中 ， 也 存在诸多 一些 国 家采取 防御性武 力 自 助 措施 以维护 本国权益 的记

录。
？例 如 ，

２０世纪 ６ ０年代 ， 印 度政府不甘 心在 中 印边境武装 冲 突 中 失败 ， 屡 次派兵越过 中锡之 间 已经划

定的 边界 ，侵入中 国境 内 ， 挑起冲 突 。
⑦在对 印 多次警告无效后 ， 我 军于 １ ９ ６ ５年 １ １月 、 １ ２月 两次 对越境挑

衅 的 印 军 采取武 力 自 助措施
，
打死 、 打伤 、俘虏 越界 印军数人 ，

有效地维护 了我 国 的领土主权与 国 家安

全 。
⑧又如 ， 在 １ ９ ６ ２年

“

古 巴 导弹危机
”

中 ， 为了 迫使苏联撤走其部 署 在古 巴 的导 弹 ， 维护 国家安全 ， 美 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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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对古 巴 实施海上封锁 ， 甚至 向 苏联发 出战 争威胁 。 美国 的武 力 自 助措施最终迫使苏联让步 。
① 国 际

法 中 的 自 助 主要包括反报 （ ｒ ｅｔｏｒ ｔ ｉｏｎ ） 、 报复 （ ｒｅｐ
ｒ ｉｓａｌ

） 、 自 卫 （ ｓｅ ｌｆ
－ｄｅｆｅｎ ｓｅ ）等方式 。 因此 ，

我 国 有权依据

国 际法对 印度进行反 报或报复 ，
以迫使 印度停止不法行为 ， 或者惩罚该不法行为 国 。 其 中 ， 反报是指一国

对另
一

国 的不礼貌 、 不友好 、不公平的行为 ，
以 同 样或类似的行为进行还报的措施 。 我 国关 闭 中 印边界锡

金段乃 堆拉 山 口 ， 禁止 印 度香客入藏朝圣 ， 就属 于反 报 。 报复是
一

国 为对抗另
一

国 的 国 际不法行为而采

取的强制 措施 。
② “

没有 什么 东西妨碍我们 把报复作为国 际法上 的 制裁 ，
因 为报复是对破坏 国 际法 ，

即对

国 际不法行为 的反应 。

”

③我 国可 以对 印 度停止适 用 条约或 习 惯法规则 （和平报复 ） ， 或者对 印 实施 非战 争

军事行动 （军事报复 ） 。
？而且

，

一

旦 印度 的 非法越界军 事行为构 成 了 使 用武力 、 侵略 ，
我 国 还有权依据

《 联合 国 宪 章 》 进行 自 卫 。 国 际法院 在 １ ９ ９６年
“

威胁使用 或使用 核武器的合法性
”

的咨 询意见 中就 指 出 ：

“

法院 尊重每个 国 家生 存 的基本权利 ，
也认可 国 家在 自身 生存受到威胁时可 以 依据 《 联合 国 宪章 》 第 ５ １

条进行 自 卫的权利 。

”？我国也有 自 卫反 击侵略者的成 功经验 。 例 如
，
在 ２０世纪 ６ ０年代 ， 为 了 抗击 印 度 、苏

联等国 对我 国 领土的侵略 ， 我国 分别发起了 １９ ６２年对 印边境 自 卫反 击战 、 １ ９ ６９年珍宝岛对苏 自卫 反击战 ，

？

狠狠打击了侵略者 的嚣张气焰 ，有效地捍卫 了 国 家尊严与领土完整 。

四 、结 语

中 印边界锡金段早 已正式划 定 ， 该段边界有充分的历史与法律依据 。 印度的 非法越界军事行 动 ，是

违反 《联合 国 宪 章 》 与 国际法基本原则 ，
以 及相关 国 际条约 的严重 国 际 不法行为 。 印度必须为其不法行

为 承担相应的 国家责任 。 我 国 有权采取反措施敦促印 度履行其国 家责任 ，
并依据国 际法 实施 自 助措施来

有效维护 国家 的领土主权与国家安全 。

“

光有法律而没有力 量就得不到 公正 ； 法律的 合理与否 不取决于 力量 ，但其有效性要 由后者赋予 。

”⑦

我 国要维护 国 家 的领 土主权与 国家安全 ，
并有效遏制 、反击印度挑起边界事端 ，

不能仅靠法律战舆论战
，

更不能迷信 国 际 司法途径 。 拥有强大 的军事 实力才是我 国 领土主权与 国家安全最可靠 的保障 ，
这也能使

我 国在 中 印边界争端的解决 中掌握更多主动权与主导权 。 因此 ，
我 国有必要依据国 际法所赋予我国 的 自

保权 ， 进一步加 强对印军事斗争准备 。 并且 ，依据国 际法采取适 当 的 自 助措施 ， 有理有 利有节地应对 、 反

击 印军 的越界行为 、挑衅行为 、 侵略行为 ，
有效维护 我国 的主权与领土完 整 。

［本 文责任 编辑 央 宗 ］

［作者简介 ］ 曾 皓 ， 国 防科 技大 学人文与 社会科 学 学 院 副 教授 。 （ 长沙 ４ １ ０ ０ ２ １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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